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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 杨巧生

购学区房

夫妻三次离婚

我故事的男主人公是蒋先生，

30 来岁， 长得阳光帅气， 是一家

外资企业的部门经理， 可谓事业有

成 。 他的妻子刘女士长得美丽动

人， 小夫妻俩看上去很是般配。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眼

看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 夫妻俩开

始为儿子上一个好学校发愁。

经中介介绍， 他们看中了一套

学区房。 因为夫妻俩婚后已经购买

了一套婚房 ， 再买学区房属二套

房， 面临限购和首付提高等限制。

但中介说， 办法还是有的， 可以先

“假离婚”， 房子归一方所有， 另一

方名下无房就可以购房了。

于是蒋先生与刘女士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到某区民政局办理了

协议离婚手续， 协议书约定： “房

屋归女方所有”。

尽管房屋归女方所有， 但男方

是该房屋的主贷人， 尚有一大笔贷

款未还清， 不能作为首套购房， 此

次男方购房失败。

既然男方不能购房， 何不让女

方购房 。 于是在同年 4 月 16 日

（离婚后 3 天 ） 办理了复婚手续 。

同年 4 月 20 日 （复婚后 4 天）， 他

们再次协议离婚， 约定： “房屋归

男方所有”， 让女方去购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女方申请

贷款时， 银行征信系统显示女方信

用不佳， 被银行拒绝放贷， 让女方

购房也失败了。

经历了两次购房失败后， 经中

介指点， 他们又决定让老人代为购

房。

这次中介考虑得非常周密， 力

求万无一失 ， 他们把老人购房的

“接力贷 ” 政策研究得相当透彻 ，

“接力贷” 不仅要求老人符合购房

条件， 子女也需要符合担保条件，

包括子女作为担保人必须单身无贷

款等。

为符合担保人条件 ， “假离

婚” 又成了必经的过程， 其次还须

还清银行的部分贷款。

于是， 小夫妻在同年 5 月 5 日

到民政局办理复婚手续， 于同年 7

月 31 日又到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

手续。 这次在协议书上一改房屋给

一方的老套路， 因为要让男方父亲

出面购房， 因此干脆写明 “男方净

身出户”。

凭这份协议书， 男方于 8 月 1

日领取了民政部门的 《无婚姻登记

记录证明 》 ， 次日向贷款行出具

《未婚声明》 一份。

2015 年 8 月 17 日， 蒋先生在

银行为父亲购房作担保并签订了合

同， 贷款合同签订后， 他们如愿购

得一套学区房， 此后儿子顺利进入

对口的学校读书。

哪想到， 恶梦也从此开始。

弄假成真

女方欲占婚房

婚后生活日趋平淡之后， 刘女

士自恃丈夫收入颇丰， 逐渐开始贪

图享乐， 此后更是辞去工作， 在家

做起了全职太太。

无忧无虑的生活， 让她变得好

逸恶劳， 热衷于购物血拼， 与人攀

比 。 时间长了 ， 老公给的钱不够

花， 她就偷偷向他人借钱。 长此以

往， 借的钱越来越多， 连本带利数

额惊人， 而蒋先生也越来越忍受不

了妻子的挥霍无度， 夫妻矛盾日益

升级。

怎样才能还清欠款呢？ 刘女士

动起了房子的脑筋。

当初购买的婚房， 已从 170 多

万元升值到 800 多万元， 而且离婚

协议清楚写着男方净身出户， 这不

明摆着房子是她复婚前的个人财产

吗？

于是， 刘小姐请了律师代理，

打起了离婚后分割财产的官司， 把

蒋先生告上法庭。 诉求是家庭所有

财产归其所有， 理由是男方出轨离

婚， 承诺 “净身出户”， 所有财产

归女方。

2017 年 8 月 ， 蒋先生收到法

院的传票， 犹如晴天霹雳， 大吃一

惊。 离婚不仅意味着家庭解体， 女

方还要拿走房子、 车子和存款， 今

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最让人伤心的是， 蒋先生的父

母用一辈子的积蓄为儿子买了婚

房， 现在房子可能要归媳妇了， 老

人怎么也无法接受。

蒋先生的父母通过朋友介绍找

到我， 希望我帮他们代理这起离婚

财产分割纠纷， 说无论如何要保住

房子。

当时我听了他们的叙述， 认为

女方让男方 “净身出户” 的法律依

据不足， 诉讼是有可能获胜的。

我安慰两位老人 ， 不要太伤

心， 要振作精神， 提供充分的事实

证据材料， 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事后我了解到， 该套系争房屋是蒋

先生结婚后， 父母出资 100 余万元

支付首付款购买的， 另外 80 万元

贷款由蒋先生每月还贷。 女方购房

时并未出资， 但房产证上写了两人

的名字。

净身出户

究竟是否有效

接受委托后我认为， 离婚协议

中 “净身出户” 的效力认定是关键

问题之一。 为此我查阅了相关法律

法规及司法解释， 最后得出结论，

净身出户在 《婚姻法 》 里没有依

据。 通过研究相关法律条文， 我对

胜诉有了底气。

那么， 该如何说服法官 “净身

出户” 非我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呢 ？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全力举

证， 用事实证明这不是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

在诉讼中， 我方从以下三个方

面进行了举证：

首先， 提供完整的三份离婚协

议书 ， 证明离婚是为了购买二套

房。

原告仅向法庭提供一份离婚协

议书 ， 隐瞒了另外两份离婚协议

书。 我方则向法院提供了完整的三

份离婚协议书及相关证件， 说明离

婚是为了购买二套房。

原告将前两份离婚协议隐瞒，

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目的是断章取

义， 想让法官相信蒋先生是因为出

轨而净身出户的。

为证明第三份离婚协议的目的

是购房， 我方提供了被告在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次日即 8 月 1 日向

区民政局申请出具 《无婚姻登记记

录证明》， 于 8 月 2 日向银行出具

的 《未婚声明》， 于 8 月 17 日在银

行办理贷款时办理的 《个人购房借

款/担保合同》 等证据材料。 这几

份材料具有连贯性， 能够证明被告

说法的真实性。

其次， 对于原告称被告出轨的

指控， 我方向法庭提供 2015 年 7

月底离婚后， 夫妻俩人一直在所在

小区居住共同生活的证明， 车辆使

用进出证明及日常生活水电煤等账

单付款的证明。

我们还提供了在这一年多时间

里， 夫妻俩带孩子前往泰国、 印尼

等地旅游的证据。 以上材料能够证

明离婚后夫妻关系仍正常， 不存在

所谓的出轨事实。

最后， 我方还提供了购房的出

资证明、 还贷证明。

银行账单显示， 购买婚房时，

男方父母出资近百万元。 是男方父

母的大笔赠予才促成了购房。

另外， 偿还银行贷款也是男方

工资卡打款的。

通过这些证明， 我方试图让法

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 为购房男方

倾尽了全力。 从情理上说， 怎么可

能让这套婚房全部判给贡献甚少的

女方呢？

以上的全部证据材料真实可

信， 与购房学区房的事实相符。

法庭交锋

局面得以扭转

在诉讼之初， 原告方明显占据

优势， 一是持有男方净身出户的书

面证据材料； 二是男方的确曾有出

轨的行为； 三是离婚约定小孩归原

告抚养。

原告方凭借这些优势， 法庭上

理直气壮地要求家庭全部财产判归

其所有。

我方首先向法庭陈述曾三次到

民政局的离婚详细经过， 证明离婚

确实是为购房， 最后也购买到学区

房。 让法官相信被告的陈述是真实

的。

其次是在我方举证阶段， 向法

庭出示房屋产权证书 、 购买房合

同、 贷款合同、 借款抵押、 担保合

同。 进一步证明我方购买房屋是真

实可信的。

再次是提供离婚后夫妻俩仍在

一起生活的证据材料， 特别是夫妻

微信聊天的记录及外出游玩、 吃饭

的照片等生活场景材料， 以证明离

婚前后小家庭生活并无大的变化，

办离婚只是一个形式， 并未对家庭

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

通过以上法庭陈述， 初步驳斥

了原告方所谓的男方出轨导致离婚

的主张。

在此基础上， 我方还申请房屋

中介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 证人曾

先生证明他是我方购买学区房的中

介， 全程办理、 操作购买学区房程

序， 特别是协助办理了相关的房屋过

户、 提供贷款的证明材料等。 证人的

出庭作证与被告方提供的证据材料相

吻合 ， 更加证明我方的证据真实可

信。

本案一开始是简易程序， 开了二

次庭后， 由于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

审理， 而且每次开庭时间都很长， 法

庭气纷紧张激烈。

通过庭上的交锋， 原告在我方的

强烈攻势面前 ， 不得不改变诉讼请

求， 称 “法院如果不认可第三次协议

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效力， 则因孩子随

原告共同生活， 原告应当多分财产，

系争房屋、 车辆、 银行存款及公积金

归原告所有， 原告支付被告 30%份额

的折价款”。

至此， 原告自己也不再坚持 “净

身出户” 的主张， 我方从根本上扭转

了被动的局面。

法院判决

无须“净身出户”

该案历时八个月的苦战， 终于迎

来理想的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登记在夫妇双方名

下的房屋归被告蒋先生所有， 蒋先生

支付房屋折价款 305 万元给原告。 车

辆也归被告蒋先生所有， 他须支付相

应的折价款给原告。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 我方当事人

非常满意。 诉讼达到预期的目的， 保

住了房子。

至于财产分割的份额， 从房屋的

价款上来看法院并没有对半份， 按常

理讲， 产权证上有名字的双方， 原则

上应是平分， 而最终只给女方 40%的

折价款， 并且包含照顾女方及抚养小

孩等诸多因素。

我作为代理律师， 完成了当事人

交给我的任务， 没有辜负当事人的期

望。

回顾这个案子， 虽然已经过去很

久， 但诉讼的八个月的场景仍历历在

目。 我的当事人虽然保住的房产， 但

他最终失去了婚姻， 为此也付出了代

价。

前些年为了规避房屋限购， “假离婚” 成了少数人的 “应对
之策”。 殊不知， 办了离婚手续就是真离婚， 不少人弄假成真，

最后悔之晚矣。

随着限购政策的升级， 如今上海已经明确， “夫妻离异的，

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三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 其拥有住房
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堵上了 “假离婚” 就能购房的
漏洞。

在这起案件中， 我的当事人就为了购学区房而多次 “假离
婚”， 最后不但真的失去了婚姻， 还差一点失去了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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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假成真 诉讼保住房产

资料图片


